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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出口美国的注意事项问答 

 

一．中国企业从事出口外销应注意的相关美国法律： 

问：我经营的产品或服务能否合法地外销美国？答：完全可以。 

 

问：向美国销售货物应当注意哪些美国法律？答：向美国销售货物时，有各种各样法律问题需要

中国公司考虑。请咨询美国律师，确保一切经营遵守美国相关法律。其中比较重要的法律包括产

品责任法。另外关于签订合同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所适用的合同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方面。 

 

二． 关于美国的产品责任法 

 

问：谁可以被诉？答：广义上来讲，任何从事设计，生产，销售，以及与产品相关的服务业的人

都可能招致产品责任诉讼并承担产品责任。原告常常会试图将生产销售链上的所有人都告上法

院。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会告赢所有被告，甚至有可能原告输掉整个案件。 

 

问：美国法院如何对中国企业执行管辖权？答：当某公司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制造或销售产品，但

该产品对美国公民造成损害时，美国法院经常会处理这样涉及其本土以外公司的案件。为了使美

国法院对产品责任行为中的外国被告行使司法权，原告必须证明该外国被告与瑕疵产品有牵连。

被告为了对这种管辖权提出抗辩，需要证明其与瑕疵产品无关。即便被告是在中国境内交货，也

不能成为对抗管辖权的绝对理由。 

 

         为了把中国公司传唤到美国法庭，根据中美都采纳的《关于司法及准司法文件境外服务的海

牙公约》，美国原告和中国境内的被告可在北京司法部的国际司法协助司传递传票和诉状及其译

文。 司法部随即将法律文件送达被告的制造商或供应商。假设原告按正确的规定提出了诉讼，被

告必须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到达受理案件的美国州法院应诉。此时，被告可以就原告是否遵循了

正确的起诉规程，案件告诉是否附上了法律上规定的内容，以及诉讼是否成立提出质疑。如果被

告无法出庭辩护，原告就可以因被告过失而胜诉。原告可以以被告的过失来得到赔偿。如果中国

被告在美国拥有财产，原告可以要求法院出具传票，拍卖被告财产，以执行法院判决的赔偿。 

 

问：如何以美国法院对我没有管辖权做抗辩？答：如果您的中国企业在美国某州被诉，您可以用

美国法院对该中国企业没有属人管辖权作为抗辩理由之一。一般来说，对于非美国公司被告，接

到产品责任法诉讼后第一道防线便是提出管辖权抗辩。由于原告律师通常不希望针对管辖权做冗

长的争辩，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原告律师建议原告放弃对非美国公司的诉讼，或者庭外和解。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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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抗辩适用于所有非美国公司。决定美国是否对非美国公司是否有管辖权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即使非美国企业在美国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就一定有管辖权。 

 

对非美国公司的管辖权是指法院对非美国公司做出判决的权力，以及法院使该公司执行其判

决的权力。决定管辖权的关键问题是该非美国公司与诉讼州是否有“充分联系”。一般来说，如

果非美国公司与诉讼州的唯一联系是公司的产品或零件最终流通入该州，并且数量很少，那么该

公司与诉讼州就不存在“充分联系”，诉讼州对该公司没有管辖权就会成为一项有利抗辩理由。 

 

问：中国母公司和美国子公司的结构在产品责任法上的效果是什么？答: 出于避税或是业务的考

虑，很多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创立子公司。这些实体可以因中国母公司生产的产品所引起的损害

而被起诉。由此会产生许多疑问，例如，美国子公司的存在是否是起诉中国母公司的充分条件；

对子公司的判决对母公司是否有效； 母公司的财产是否可以因对子公司的判决而执行。 

 

         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虽然美国子公司的存在总体上讲并不能导致对中国母公司

的诉讼，但如果母公司制造了有缺陷的产品，这在美国就可以成为诉讼理由，而不管是否存在子

公司。但是，有时子公司的一名官员也是母公司的官员，那么有关这一官员的业务就可视为母公

司的业务。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辩护，母公司将必须在美国拥有法律顾问，以向法庭证明对本

案涉及的缺陷产品，母公司并没有责任。  

 

        如果一项判决不是同时对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做出的，美国法院通常就不允许以母公司的财产

来执行对子公司的判决。一旦母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了包括商品在内的财富，原告就可以用这些财

物来执行对美国之公司的判决，即使母公司并没有就这些财物向子公司收款。如果子公司是在美

国法律下进行合理经营，一项对于子公司的判决通常就不能成为对母公司的判决。  

   

         但是，当公司形式没有依法保持或者子公司不合理经营时，美国法律允许“戳穿”公司的

“面纱”。（这里的“面纱”指对于公司的保护。在大多数案例中，债权人不能用股东的财产或

母公司的财产去执行对于子公司的判决。如果判决没有执行，法院就可以允许债权人“戳穿”母

公司的“面纱”，用母公司的财产来执行。）如果子公司已经充分注入资金并且按照独立实体的

方式经营，法院通常就不能允许原告“戳穿面纱”，即不能用母公司的财产来执行。当然，每个

个案都要考虑到其具体情况以及州法律对于该类案件的特殊规定。 

 

问：被告企业可能承担哪些后果？答： 通常，因产品有缺陷而受到损害的一方可申请损害补偿，

这包括医疗开销和支出，工资损失，财产损失和其他类似损失。在有些州，原告可以因为痛苦和

伤害获得无上限的赔偿金额；在其他州，对这样的赔偿可能有所限制。如果一方将来不能工作或

需要医疗救济，陪审团可基于这种损害给予较高损害赔偿。而被告将努力对损害的范围和请求金

额提出异议。各州关于陪审团可给予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范围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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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惩罚性损害赔偿是用来惩罚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生产瑕疵产品，从而为使用者或销售者

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销售商或生产商。只有极少数的州允许原告申请惩罚性损害赔偿。 

 

问：我该如何规避产品责任诉讼风险？答：为减少诉讼风险，首先，中国企业需要严把技术规则

和行业标准，认真设计和检验产品，完全彻底地熟悉产品工艺、质量标准等，研究产品所适用的

法律和规范；其次，中国企业应当对其生产加工的产品贴上适当标签或相关的警告标识；再次，

在与经销商签订合同时，中国企业应当在合同中加入特定自我保护条款；另外，中国企业可以考

虑购买产品责任保险；最后，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产品责任诉讼时，中国企业应当严肃对待，及

时咨询律师，避免“缺席判决”的发生。 

 

三． 与美国方签订合同时的注意事项 

 

问：我在与美国方合作前应注意哪些？答：在决定与美国批发商，零售商，销售经纪或销售代表

合作前，请做好对他们的调查工作。其中有几方面您需要调查清楚，包括他们的经营范围，信誉

度，经济状况及银行状况。您的美国律师可以帮您获得潜在合作人的有价值信息。太多非美国企

业匆忙与美国方合作而未做好正确的“尽职调查”。这样做往往会导致很多麻烦事的发生。 

 

问：与合作伙伴签署合同的作用是什么？答：合同，是中国企业成功在美国市场从事销售或服务

的重要环节。一份正规起草的完美的合同对于中国企业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它会帮您避免陷

阱及潜在的纠纷和诉讼。另一方面，如果您正在面临诉讼，一份保护您的利益的合同，会成为您

的重要武器。一份完美的合同既是您的第一道防线又是您的有力武器。很多在美国发生的诉讼正

是因为那些劣质合同，口头协议所导致的。相对于事后花可能更高的诉讼费（这当然还要加上潜

在的赔偿损失费）来解决问题，更明智的做法是在开头花相对较低的法律费用来准备一份完美的

合同及相关文件。 

 

问：应该如何起草合同？答：如果您及您的律师已经有相关经验，那掌握起草合同主动权是最终

达成一份对您有利的合同的关键要素。但是，对于大多数不熟悉起草合同的中国企业，在收到美

国方起草的合同后，务必请律师把关，并加入相应的保护条款。请记住，对方都会想要一份对他

们十分有利的合同，几乎不规定他们的义务，严重限制您的终止合同的权利，对于他们不设置销

售目标或设置最低实现目标，以及对于他们极好的报酬条款等等。您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将会想

要一份完全相反的，对您自己有利的合同，在这一点上，您应当在律师的协助下坚持自我保护，

并加入对自己有利的条款。 

 

  


